附件1

龙岗区产业用地容积调整项目拟贡献建筑面积权利人申请自持实施细则
（修订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龙岗区产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拓展产业发展空间，规范产业用地容积调整中拟贡献建筑面积由权利人申请自行持有的审批工作，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根据《深圳市工业及物流仓储用地容积调整管理规定》（深府办规〔2024〕2号，以下简称《管理规定》）等文件精神，结合龙岗区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根据《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产业用地容积调整需补足至贡献基准，拟贡献建筑面积由权利人申请自行持有的项目。
第三条 相关部门职责分工如下：
（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负责按照《管理规定》核定产业用地容积调整后拟贡献建筑面积，统筹协调各部门意见，拟定贡献建筑面积处置方案报区政府审批；
（二）区产业主管部门负责核定申请产业用地容积调整项目拟自持的权利人是否符合深圳市及龙岗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对权利人申请自行持有拟贡献建筑面积提出明确意见，并对产业用地容积调整后产业用房的使用及其产值进行监管。其中，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工业用地、新型产业用地和混合用地容积调整项目，区物流产业主管部门负责物流用地和仓储用地容积调整项目。
（三）区国资局负责核实权利人是否为全资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申请自行持有拟贡献建筑面积提出明确意见。

第二章 审批条件

第四条 拟贡献建筑面积可以移交政府，也可以由权利人申请自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区政府可批准由权利人自持：
（一）权利人为全资国有企业的；
（二）权利人的普通工业用地拟贡献建筑面积小于3000平方米，或新型产业用地拟贡献建筑面积小于300平方米的；
[bookmark: _GoBack]（三）权利人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四上企业[footnoteRef:0]、境内外上市企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和省、市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 [0:  四上企业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及房地产企业] 

（四）确因生产工艺、生产安全、保密要求等因素，不宜与其他企业混合布局的；
（五）其他情形申请自持的，权利人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区政府可批准由权利人自持：
1.产业项目符合深圳市及龙岗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
2.根据权利人实际生产线面积需求确需自持；
3.提容前产业建筑空间未改变使用功能并全部自用。

第三章 审批程序

第五条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受理申请后，应审查用地容积调整方案，明确增加的建筑面积、无偿移交的公共利益用地、需补足的建筑面积等内容。区产业主管部门应对产业项目是否符合我市产业发展导向和产业政策、产业发展监管要求、需补足建筑面积的处置方式以及是否同意容积调整等内容进行审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和区产业主管部门应就各自审查内容分别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相关部门依据职责回复明确意见。
第六条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汇总各部门意见后，拟定贡献建筑面积处置方案报区政府审批。
第七条 处置方案经区政府批准后，区产业主管部门按照《管理规定》及本细则签订产业监管协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按程序签订用地合同补充协议，不动产登记中心按程序办理不动产登记。上述协议及产权登记条款中均需明确产权限制条件。
第八条 符合《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经区政府批准由权利人自行持有的建筑面积，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按不得转让条件下的市场地价两倍计收。
第九条 本细则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自2026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11月3日。此前已通过审批的项目仍按原批准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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